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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簽署 2022-2024 年度

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安 

中國烟台，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安先生、張輝先生及王艷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宗宜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姜洪奇先生、李煒先生及李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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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德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2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2022-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烟台北

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本公司与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 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统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 年度产品采

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烟台亿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

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烟台安德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签署<2022-2024 年度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本公司与烟台帝

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2022 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形成公司对相关关联方的较大依赖，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鉴于本公司与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中投”）、统实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实”）、烟台亨通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亨通”）、烟台安德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利建安”）、

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分别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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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将于2021年12月31日到期，为持续规范上述关联交易，本公司

于2021年12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统一

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中控”）签署<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

协议>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统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年度产品

采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烟台亿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

台亿通”）签署<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烟台安

德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年度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及

《关于本公司与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2022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本公司与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

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统一中控签订《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2022-

2024年本公司与统一中控每年度的交易额上限为人民币2,100万元。 

关联董事刘宗宜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本公司与统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

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统实签订《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2022-2024

年本公司与统实每年度的交易额上限为人民币2,100万元。 

关联董事刘宗宜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本公司与烟台亿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

议》的议案 

烟台亿通由于股权变动不再属于烟台亨通的附属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烟台

亿通签订《2022-2024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2022-2024年产品采购每年度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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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为人民币3,000万元。 

关联董事王安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本公司与烟台安德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署《2022-2024年度建筑安装

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安德利建安签订《2022-2024年度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

2022-2024年建筑安装服务每年度交易额上限为人民币3,000万元。 

关联董事王安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本公司与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2022年度产品采购框

架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帝斯曼安德利果胶签订《2022年度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2022年产品采购年度交易额上限为人民币5,000万元。 

关联董事王安先生和张辉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过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听取公司管理层汇报，我们认

为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根据其业务发展以及实际需要，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公允

原则向关联方销售产品、采购能源与建筑安装服务等，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

公司 2022-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合理，符合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意

公司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对公司与关联方签署框架协议以及预计 2022-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允性无异议，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

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对 2022-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较为合理，关联董事对相

关议案的审议已回避表决。同意签署相关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同意董事会对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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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相关交易额度的预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上限 实际发生金额 

2019 年 2020年 2021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1-11月

（未经审

计）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和提

供仓储等服

务 

统一中投 2,100.00  2,100.00  2,100.00  820.43  1,051.17  1,173.31  

统实 2,100.00  2,100.00  2,100.00  451.74  442.95  714.05  

帝斯曼安

德利果胶 
5,000.00  5,000.00  5,000.00  3,546.92  4,011.45  2,465.89  

合计 9,200.00  9,200.00  9,200.00  4,819.09  5,505.57  4,353.25  

向关联人购

买燃料和动

力 

烟台亨通
注１

 
2,500.00 2,500.00 2,500.00 767.71 807.28 1,592.81  

关联人向公

司提供建筑

安装服务 

安德利 

建安 
- 800.00 4,000.00  - 477.65  1,404.12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预计金额是按照香港联交所要求对于持续关联交易拟定的框架协议金额，为年度

交易额的上限，该交易额是按照历史交易额偏高确定的，以防止实际发生额交易超过

年度上限。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2022-2024年度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1-11

月）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未经审

计） 

上年

（2020年

度）实际

发生金额

（经审

计）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和提

供仓储等服

务 

统一中控 2,100.00  2,100.00  2,100.00  2.49  1,173.31  1,051.17  1.25  

统实 2,100.00  2,100.00  2,100.00  2.49  714.05  442.95  0.53  

帝斯曼安

德利果胶 
5,000.00  - - 5.94  2,465.89  4,011.45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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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9,200.00  4,200.00  4,200.00  10.93  4,353.25  5,505.57  6.54  

向关联人购

买燃料和动

力 

烟台亿通
注１

 
3,000.00 3,000.00  3,000.00  5.08 1,592.81  807.28  1.37  

关联人向公

司提供建筑

安装服务 

安德利建

安 
3,000.00  3,000.00  3,000.00  5.08 1,404.12  477.65  0.81  

注 1：由于烟台亨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且烟台亿通由于股权变

动不再属于烟台亨通的附属公司，本公司与烟台亿通（其与烟台亨通均为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德利集团”>的附属公司）同意以烟台亨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相同条款签署框架

协议。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统一中控：统一产品采购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乃根据以

下因素厘定：(1)就销售产品及提供相关仓储服务而言与统一中投的历史交易金额及统

一中控预计于 2022-2024 年的采购需求；及(2)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当前市场价预期将会

保持稳定。 

统实：统实产品采购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乃根据以下因

素厘定：(1)就销售产品及提供相关仓储服务而言与统实的历史交易金额及统实预计于

2022-2024年的采购需求；及(2)销售本公司产品的当前市场价预期将会保持稳定。 

烟台亿通：亿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乃根据以

下因素厘定：(1)根据过往交易量估计的相关交易于 2022-2024 年的金额；及(2)根据

本公司生产车间满负荷生产时对于烟台亿通产品的预期消耗而估计的本公司对烟台亿

通产品的需求。 

安德利建安：新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乃根

据以下因素厘定：(1)由于本公司子公司大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新建生产线项目；

以及考虑到本公司部分子公司的厂房维修改建及新增冷风库建设。因此，对建筑安装

服务的需求较历史交易额有所增加；及(2)建筑安装服务的现行市价。 

帝斯曼安德利果胶：果胶产品采购框架协议项下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

乃根据以下因素厘定：(1)参考过往交易量估计交易涉及的金额；及(2)本公司的估计

增长潜力、中国的预期经济增长以及安德利果胶对本公司产品的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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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统一中控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企业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智先 注册资本 5亿港元 

成立时间 2007年 7月 4日 企业性质 注册非香港公司 

注册地 P.O.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KY1-1104,Cayman Island 

主营业务 专业投资。 

主要股东 
Cayman President Holdings Ltd、Kai Yu(BVI) Investment Co.,Ltd.、

President(BVI)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td. 

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

元） 

项目 2020年 

总资产 2,210,437 

净资产 1,388,653 

净利润 162,570 

主营业务收入 2,276,182 

审计情况 经审计 

注：财务数据来自统一中控 2020 年年报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统一中控持有本公司 237,000股 H股，并通过其附属公司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统一”）和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统一”）

持有本公司 63,746,040股 A股，合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约 17.42%。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规定统一中控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二）统实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实（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丰富 注册资本 23,00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14年 9月 15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

法人独资) 

注册地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青阳南路 301号 

主营业务 投资及咨询管理 

主要股东 CAYMAN TON YI（CHINA）HOLDINGS LIMITED（开曼统实（中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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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

元） 

项目 2020年 

总资产 239,442.74 

净资产 239,130.79 

净利润 24,037.93 

主营业务收入 1,542.74 

审计情况 经审计 

注：财务数据来自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统实为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企业”）所控制的公司，而统一

企业通过其附属公司成都统一和广州统一持有本公司 63,746,040 股 A 股，通过统一中

控持有本公司 237,000 股 H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约 17.42%。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条规定统实被认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三）烟台亿通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烟台亿通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坤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3年 09月 01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牟新路 266号 

主营业务 电力、热力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 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弘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

据（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0年 

总资产 19,294.48 

净资产 8,699.38 

净利润 2,539.32 

主营业务收入 19,619.79 

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烟台亿通主要股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德利集团及弘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称“弘安国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条规定烟台

亿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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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四）安德利建安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烟台安德利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坤 注册资本 12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17年 09月 06 日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注册地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温泉路 9号 17号楼 

主营业务 建筑工程施工、及房屋室内外装饰装修业务。 

主要股东 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弘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

元） 

项目 2020年 

总资产 3,197.76 

净资产 2,091.12 

净利润 422.75 

主营业务收入 2,857.52 

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德利建安由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德利集团及弘安国际分别持有 51%及 49%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二）条规定安德利建安为本公司的关

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该公司土建和安装工程等方面技术

实力雄厚、工程质量优良，具备履约能力。 

（五）帝斯曼安德利果胶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烟台帝斯曼安

德利果胶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孟宪强 注册资本 31,30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3年 9月 25日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

合资、未上市) 

注册地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 8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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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生产果胶、铁制包装品、其它包装制品、复配食品添加剂等。 

主要股东 帝斯曼亲水胶体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

据（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20年 

总资产 77,861.35 

净资产 71,215.03 

净利润 11,445.78 

主营业务收入 46,380.72 

审计情况 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王安先生和张辉先生分别于帝斯曼安德利果胶担任董事职务，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三）条规定帝斯曼安德利果胶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目前该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

具备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和合同期限 

（一）与统一中控的关联交易 

1.主要内容 

根据统一中控采购框架协议，本公司同意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

（2022-2024 年度）预计交易金额每年上限 2,100 万元人民币向统一中控及其附属公司

供应产品，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浓缩果汁，如浓缩苹果汁、浓缩梨汁等，及向统一

中控及其附属公司提供与采购相关的仓储等服务。 

2.定价政策 

本公司供应各项产品的价格，将参考市场价，按照竞价原则确定。 

于收到产品销售订单后，本公司的销售部门及其指定人员主要负责核查其他独立

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以确定市场价格，通过(1)参考本公司于同期向独立第三方供应该类

产品的可供比较交易（如有）；(2)邮件、传真或电话问询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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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各种媒体资源（如当地报刊）发布招标公告而获得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的报价；

及(3)或从各种独立行业咨询提供商获得市场价，如行业网站、参加由行业组织方组织

的活动或会议等。本公司销售部门负责提出价格建议，由其主管销售部门的领导审核

并召开总裁办公会最终审批，以确保有关价格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本公司的销售部门会根据统一中控的采购要求不定期更新相关信息并将持续监控

市场价格以确保各项交易均依照上述定价原则进行。 

上述方法及程序可保证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将根据统一中控产品采购框架协议规定

的条款（包括定价政策）进行，而有关交易将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并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3.合同期限 

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止。 

（二）与统实的关联交易 

1.主要内容 

根据统实采购框架协议，本公司同意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2022-

2024 年度）预计交易金额每年上限 2,100 万元人民币向统实及其附属公司供应产品，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浓缩果汁，如浓缩苹果汁、浓缩梨汁等，及向统实及其附属公

司提供有关产品采购的仓储服务。 

2.定价政策 

本公司供应各项产品的价格，将参考市场价，按照竞价原则确定。 

于收到产品销售订单后，本公司的销售部门及其指定人员主要负责核查其他独立

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以确定市场价格，一般而言，是通过(1)参考本公司于同期向独立第

三方供应该类产品的可供比较交易（如有）；(2)电邮、传真或电话问询至少两名独立

第三方的报价或通过各种媒体资源（如当地的报刊）发布招标公布而获得其他独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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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的报价；或(3)从各种独立行业咨询提供商获得市场价，如行业网站、参加由行业

组织方组织的活动或会议等。本公司销售部门负责提出价格建议，由其主管销售部门

的领导审核并召开总裁办公会最终审批，以确保有关价格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业条款

订立。 

本公司的销售部门会根据统实采购要求不定期更新相关信息并将持续监控市场价

格以确保各项交易均依照上述定价原则进行。 

上述方法及程序可保证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将根据统实产品采购框架协议规定的条

款（包括定价政策）进行，而有关交易将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东的整体利益。 

3.合同期限 

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三）与烟台亿通的关联交易 

1.主要内容 

根据烟台亿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本公司同意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

（2022-2024 年度）预计交易金额每年上限 3,000 万元人民币自烟台亿通采购主要用于

本公司生产用途的产品。 

2.定价政策 

本公司采购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价确定。 

市场价须按照下列顺序依次确定：(1)该类产品的销售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

情况下销售该类产品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或(2)在中国正常商业情况下销售

该类产品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公司收到产品报价后，生产部门及其指定人员将确定其他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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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透过邮件、传真或电话或透过各种媒体资源（如当地报刊）发布招标公告进行招

标，从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获得可比较数量及类似产品的报价，从而将该报价平均值

作为市场价。烟台亿通提供的报价将于审核后提交至本公司生产部门主管以供批准。 

上述方法及程序可保证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将根据烟台亿通产品采购框架协议规定

的条款（包括定价政策）、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3.合同期限 

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止。 

（四）与安德利建安的关联交易 

1.主要内容 

根据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安德利建安同意于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

度（2022-2024 年）预计交易金额每年上限 3,000 万元人民币向本公司提供建筑安装服

务。 

2.定价政策 

安德利建安向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价格，须根据市场价确定。 

市场价应按下列顺序依次确定：(1)该类服务的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情

况下提供该类服务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或(2)在中国正常商业情况下提供该

类服务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于收到服务报价后，本公司设备部门及其指定人士将确定其他第三方提供的价格，

通常透过邮件、传真、电话或透过各种媒体资源（如当地报刊）发布招标公告进行招

标从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获得可比较数量及类似服务的报价，并将该报价平均值作为

市场价。各项服务的服务费将由本公司设备部门主管审批及批准。 

上述方法及程序可保证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将根据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规定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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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包括定价政策）及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3.合同期限 

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12月 31日止。 

（五）与帝斯曼安德利果胶的关联交易 

1.主要内容 

根据果胶产品采购框架协议，帝斯曼安德利果胶同意 2022 年度以预计交易额上限

5,000 万元人民币从本公司购买果渣及果汁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苹果果渣、梨果渣及苹

果浊汁。 

2.定价政策 

本公司供应产品的价格根据(1)市场价；及(2)历史价格（以较高者为准）确定。 

市场价应按照下列顺序依次确定：(1)该类产品的销售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

情况下销售该类产品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或(2)在中国正常商业情况下销售

该类产品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历史价格是指本公司销售部门监管及存置的交易记录表所载与独立第三方连续三

个月内进行类似产品所有交易的平均价格。 

公司收到产品销售订单后，销售部门及其指定人员将确定其他第三方提供的价格，

通常透过邮件、传真或电话从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获得可比较数量及类似产品的报价，

并通过各种媒体资源（如当地报刊）发布招标公告进行招标，从而将该报价平均值作

为市场价，公司将参考经更新交易记录表所载历史价格。随后，将在市场价与历史价

格中选取较高者作为相关销售订单的售价。各主要类别产品售价将于收取该产品销售

订单后审核，并由本公司销售部门主管批准。 

3.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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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1.本公司与统一中控签订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随着统一企业相关产品持续的开发和投放，统一企业对本公司产品需求保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同时本公司有充足的产能及原料资源进行生产以满足统一企业需求增

长。与产品销往海外相比，在中国向统一中控供应本公司的产品能够降低运输成本及

外汇风险。此外，向统一中控供应本公司的产品能够通过与某些中国知名的饮料制造

商维持紧密而稳定的商业关系，拓展销售渠道而扩大本公司于国内市场的份额。因此，

董事认为，统一产品采购框架协议有利于本公司果汁产品内销比例增加，从而为本公

司增加收入与利润。同理，本公司认为在与第三方相同的销售条件下，优先将产品销

售给统一中控是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2.本公司与统实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随着统实相关产品持续的开发和投放，其对本公司产品需求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而本公司又有充足的产能及原料资源进行生产。董事会认为，统实产品采购框架

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内销比例增加，从而为本公司增加收入与利润。 

3.本公司与烟台亿通订立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本公司与烟台亿通原母公司烟台亨通签订的产品采购框架协议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且烟台亿通由于股权变动不再属于烟台亨通的附属公司，鉴于本公司与烟

台亨通的长期业务关系，本公司认为，公司向烟台亿通主要采购电力及蒸汽等能源动

力，与烟台亿通签署产品采购框架协议具有必要性。 

4.本公司与安德利建安签订建筑安装服务框架协议 

由于安德利建安长期从事有关建筑安装服务，在该领域有若干技术及效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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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利建安提供相关服务前，已对本公司的加工设施及需求非常熟悉。订立建筑安装

服务框架协议将有助于本公司削减开支，提升效率以及较委聘其他服务供应商而言更

容易控制服务质量。 

5.本公司与帝斯曼安德利果胶签订果胶产品采购框架协议 

鉴于本公司与帝斯曼安德利果胶的长期业务关系，本公司认为，订立果胶产品采

购框架协议实属有利之举，因为该等交易将继续促进本公司业务营运及增长。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统一中控、统实、烟台亿通、安德利建安及帝斯曼安德利果胶签订的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属于本公司正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交易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三个年度（帝斯曼安德利果胶产品采购交易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一个年度），各年建议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

利益。 

上述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相关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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